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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waste Solutions Group Holdings Limited 

綜合環保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23）  
執行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執行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執行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執行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由董事會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八日採納 

       並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修訂） 

 

 

1. 成成成成員員員員 

 

1.1. 執行委員會由本公司所有執行董事組成。 

 

2.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2.1. 執行委員會主席由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提名。 

 

3.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3.1. 公司秘書為執行委員會秘書。 

 

3.2. 在執行委員會秘書缺席的情況下，出席執行委員會會議的成員應另選一人

擔任秘書。 

 

4. 法定人數法定人數法定人數法定人數 

 

4.1. 執行委員會會議的法定人數為任何兩名成員。 

 

4.2. 正式召開的執行委員會會議，其法定人數須在會議開始直至結束時繼續在

場，執行委員會方有權行使其全部或任何授權，權力和酌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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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會議通知和出席會議通知和出席會議通知和出席會議通知和出席 

 

5.1. 執行委員會會按需要舉行會議。執行委員會的成員或秘書可因應其任何成

員的要求召開會議。 

 

5.2. 執行委員會可酌情邀請其他人仕出席全部或部分會議。 

 

5.3. 召開執行委員會會議時，應給予合理的通知，並將該通知發送給執行委員

會的每個成員和任何其他受邀參加的人員。 

 

5.4. 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議程和隨附的相關文件應在會議日期前的合理時間

內發送予執行委員會所有成員和其他與會者。 

 

5.5. 執行委員會成員可親自或通過其他電子通信方式出席執行委員會會議。 

 

 

6. 會議紀要會議紀要會議紀要會議紀要 

 

6.1. 執行委員會秘書（或其代表）當出席執行委員會會議時應詳細記錄在會議

上考慮的事項和所作出的決定。會議記錄還應包括執行委員會任何成員提

出的任何問題和/或所發表的不同意見。 

 

6.2. 秘書應在每次會議開始時確定是否存在任何利益衝突並相應地予以記錄。

相關執行委員會成員不得計入法定人數，並且他/她必須對自身或其任何

聯繫人仕具有重大利益的任何決議投棄權票。 

 

6.3. 執行委員會會議記錄的草案和最終版本應在會議結束後的合理時間內分別

發送給所有執行委員會成員，以供審閱和記錄。 

 

6.4. 執行委員會的會議記錄應由執行委員會秘書存檔，並應在合理通知後的任

何合理時間供執行委員會或董事會成員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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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執行委員會會議和議事規則的其他條例執行委員會會議和議事規則的其他條例執行委員會會議和議事規則的其他條例執行委員會會議和議事規則的其他條例 

 

7.1. 除上述另有規定外，公司章程中關於董事會會議和議事程序的規定適用於

執行委員會會議和議事程序。 

 

8. 職責職責職責職責 

 

執行委員會的職責如下： 

 

8.1. 監督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所有業務單位的策略計劃及營運的

執行情況; 

 

8.2. 就本集團的管理及營運事宜進行討論及作出決定; 

 

8.3. 委任和罷免營運管理人員; 

 

8.4. 批准授予營運管理層和公司管理層的權限範圍的任何變更; 

 

8.5. 批准公司和營運管理的任何超出獲授予的權力; 

 

8.6. 在董事會常會之間行使的其職能和責任; 及 

 

8.7. 審查和討論董事會不時委任的其他事項。 

 

 

9. 報告責任報告責任報告責任報告責任 

 

9.1. 執行委員會應在將召開的定期董事會會議上向董事會匯報執行委員會提出

的任何關鍵決定或建議。 

 

 

10. 公佈執行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公佈執行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公佈執行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公佈執行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10.1. 執行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將於公司網站上公佈，並按要求提供。 

 

 

 


